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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帆：研加速完成二期改道工程

記者實測：來回暢通無阻
在運輸署通宵作出多項改善措施後，香

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下午亦再度駕駛採訪車
實測路況，其間採訪車首先由九龍經東區
海底隧道到達港島，再沿東區走廊西行，
經北角的繞道隧道入口往西區，途中駛經

港鐵香港站附近再往堅尼地城港鐵站；回程則沿干諾道西
及干諾道中行車天橋東行，經林士街天橋在中環隧道入口
進入繞道隧道前往北角；其後採訪車再由北角經隧道前往
政府總部結束實測，全程暢順無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鄧偉明、陳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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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署速改善 繞道即減塞
應對本報揭露堵車癥結位 加路牌改畫行車線

耗資360億元的中環及灣仔

繞道本周日（20日）通車後，

附近一帶多處地點連續兩日都

出現不同程度的塞車情況，香

港文匯報記者更一連兩日駕車實測路況，披露沿路多

處指示牌不清晰問題。運輸署昨日凌晨通宵作出補

救，包括在林士街天橋東行加裝提示路牌，提醒司機

中線都可以前往中區，以及改畫行車線等，期望措施

可改善塞車問題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鄧偉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昨日是中環及灣仔
繞道通車後第二個上班日，繁忙時間交通大致暢
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承認，原有路牌不夠
清晰，令個別路段形成「樽頸」造成擠塞情況，
運輸署已即時作出回應，加設臨時路牌，署方並
會繼續研究改善。他又表示，繞道開通後出現擠
塞屬於預期之內的事，因為駕駛人士需要磨合和
適應，相信繞道第二階段於下月底開通後，擠塞
情況會大幅改善，部門亦會研究加快完成第二期
相關改道工程。

顯港駕駛者守規矩
造價360億元、工程近10年的中環及灣仔繞

道，通車後即出現交通擠塞，有部分駕駛者認為
指示不清晰。陳帆昨日分別出席港台及商台節目
時，被問到是否運輸署在開通道路前想得不夠周
詳，他表示，「運輸署同事之前也做了很多次巡

視，這也顯示香港駕駛者很守規矩。」
他指，駕駛者從西隧進入繞道後，因指示牌只

標示灣仔，所以前往中環的駕駛者只靠左行駛，
到末段才發現多了一條行車線。他承認有關標示
不清晰，已派員巡視，並會加開臨時通道，再加
上傳媒協助宣傳，希望盡快將瑕疵修正。

改道完工 繞道發揮十成功力
陳帆表示，凡有新基礎建設開通都需要磨合
期，政府在指示上會盡量改善，包括增加指示
牌、改善切線安排等，將會日趨完善。他承認，
下月底繞道全面開通前，在繁忙時段始終會出現
擠塞，「任何道路系統，高峰期始終會有塞
車。」
他又指，因操作上的實際情況，令林士街天橋

接駁工程無法在繞道開通前一併進行，相信林士
街往西環的改道工作於一個月後完成時，繞道的

功效可完全發揮。
在節目後被問到繞道耗資 360 億元是否值

得，陳帆說，中環及灣仔繞道昨早的擠塞情
況，已較開通首兩日有很大改善，運輸署將進
行24小時監察，並且改善一些不理想地方，繞
道的實際效用有待第二階段開通後評估才合
理，並補充說繞道的第二階段的開通，需待相
關改道工作完成，預期在一個月內竣工，但鑑
於目前情況，政府會探討是否有方法加快改道
工作，盡早開通，以紓緩繁忙時間的擠塞情
況。
他認為，任何大型基建開通初期都有交通擠塞

現象，市民和駕駛者需要磨合和適應新道路的駕
駛、切線和指示牌等安排。
他又指，很多市民對繞道開通有很大興趣，相

信市民會因應實際交通作考慮，決定是否採用新
道路，相信情況會有所改善。

對於中環
及 灣 仔 繞
道，署理行
政長官張建
宗 昨 日 表

示，政府正爭分奪秒，希望盡
快完成全部工程，繞道第二階
段通車後，希望打通港島交
通，會密切留意中環及灣仔繞
道通車情況，而運輸署日前亦

通宵努力加裝指示牌，並在電
子熒幕上增加指示，相信只要
駕駛者有更多指示和路牌，情
況會有改善。
他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

示，昨早整體交通情況已紓
緩，隨着一個月後林士街及繞
道接駁路工程完成後，加上駕
駛者更熟悉道路，相信情況會
改善。■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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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個出現指示牌不清晰
問題的地點，即上環信德

中心對開的干諾道中行車天橋
至林士街天橋東行路段。上址
進入隧道前共有三條行車線，
交通牌指示靠最左才可前往中
區和灣仔北，中線和快線則只
能前往北角和柴灣。如根據指
示，前往中區的司機須預先由
中線或快線切入最左線，但其
實中線亦可前往中區，在指示
不清晰下，結果令最左線承受
不必要的交通流量，造成擠
塞，至於該路段的龍門架電子
顯示牌雖已預早提示亦可使用
中線前往中區，但亦難免被部
分司機忽略。

磨走實線靈活 黃路牌「搶鏡」
針對此一問題，運輸署昨日
凌晨通宵進行改善措施，包括
在上址部分路段重新畫行車
線，將分隔慢線和中線的實線
磨走，令前兩日車輛只可以中
線轉慢線情況，變成現在慢線
都可以轉中線；另外又在駕駛
人士駛過電子顯示牌後約100
米處開始，在林士街天橋道路
兩邊增加了4個黃色的指示路
牌，分別提示司機中線亦可前
往中區、灣仔北或北角。

在往西區方向中環隧道出
口，因西行林士街天橋被封，
車輛不能直接駛往西區，所有
車輛必須左轉機場快線站或中
區方向行駛，結果對港鐵香港
站附近一帶交通造成壓力，加
上路牌指示不足，導致前天通
車後的首個工作日出現塞車問
題。
運輸署昨除增加標示前往上

環和西區的黃色指示路牌外，
亦將部分路口交通燈加長綠燈
時間，讓多些車輛通過，加速
車流量。
此外，為進一步改善指示不

清的情況，運輸署又在政府總
部附近龍和道往北角方向的隧
道入口處，增加了兩個黃色的
指示路牌。

早晚繁忙時間行車稍慢
經運輸署通宵作出多項改善

措施後，昨天中環及灣仔繞道
通車後的第二個工作日，早上
8時許的上班，以及傍晚的下
班繁忙時段，兩個主要癥結
點，包括干諾道中行車天橋往
中環方向，以及港鐵香港站附
近一帶的交通已大為改善，車
輛只是稍為慢駛，並無出現像
前天首個工作日的擠塞情況。

前日 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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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爭分奪秒盡快完工

▶上環林士街天橋東行路段昨日增加了4個黃色路牌
（紅圈示）提示駕駛人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俊傑 攝

■港鐵香港站附
近增加了標示前
往上環和西區的
黃色指示路牌。

香港文匯報
記者陳俊傑 攝

▲上環林士街天橋東行路段前日路邊仍未加設黃色路牌
提示駕駛人士。 資料圖片

政府昨日押後三隧分流議案，表示未來繼
續游說議員，爭取妥協空間。三隧分流方案
目的在於改善交通，符合社會整體利益，勢
在必行，政府和立法會大方向一致，只是對
隧道收費的加減幅度存在分歧。在未有充分
共識的情況下，政府暫時撤回議案，做法明
智。期待政府向社會和議員清楚解釋分流方
案的科學依據，進一步聽取民意，積極考慮
各方意見的合理元素；立法會議員亦應該以
科學態度面對分流方案，提出建設性建議，
與政府共同努力，早日解決本港道路擠塞的
難題。

通過三隧分流的方案改變紅隧、東隧堵
塞，已經討論多年，立法會不同黨派議員亦
要求通過分流解決堵塞問題。此次三隧分流
方案是去年施政報告提出的，可見政府和立
法會希望以分流解決過海塞車的目標一致。
政府提出的分流方案，將西隧私家車收費由
70元減至50元，而紅隧、東隧收費則由20元
和25元增加至40元，立法會多個黨派認為紅
隧、東隧加幅太大，要求政府調低加幅甚至
擱置方案。

政府指現時提出的方案並非官員拍腦袋想
出來的，而是經過建立數據模型、進行科學
測算的結果。政府表示，分流方案根據交通
數值模型演算出來，專家顧問分析過大量數
據，測試超過40個不同隧道收費組合，才得
出如今的最佳化方案。早前交通諮詢委員會
亦認同該分流方案。站在政府的角度，當前
的方案是用科學方法演算出來，最有效達致

分流效果，如果三隧收費因為要照顧政黨的
訴求而調整，效果可能大打折扣。例如紅
隧、東隧調低加幅，經濟誘因不足，達不到
分流效果，反而被人詬病。但議員則認為，
紅隧、東隧加價立即給私家車主帶來痛楚，
若不反對則會得失選民、流失選票，因此不
願接受目前的三隧分流方案。

必須強調的是，三隧分流方案着眼的是整
體社會利益，而不僅僅照顧私家車主的利
益。正如運房局局長陳帆所言，目前本港有
約9成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私家車只
佔約1成。政府已經為專營巴士繳付隧道費，
所節省的費用會用來減低將來車費的加價幅
度。確實，私家車主可能因為三隧分流方案
要付出較多隧道費，但三隧分流給社會帶來
的重大利益，普羅市民得到更大好處，立法
會議員對此不應忽視。

三隧分流沒有無痛方案，如果只是西隧減
價，而紅隧、東隧不加價，更會刺激私家車
數量增長，違背了控制私家車數量、改善交
通的初衷。調整三條隧道收費影響車流，需
要經過科學計算來釐定，應該尊重科學，而
不能靠主觀臆測。既然現時的三隧分流方案
與民意有差距，政府願意從善如流，暫時不
提動議，讓調整方案有迴旋餘地，行政、立
法就應該爭取時間，雙方都拿出更多數據，
以實事求是、科學理性的態度，尋求一個既
獲得市民支持、又有利改善交通的「三隧分
流」方案。

三隧分流勢在必行 應以科學態度爭取共識
《國歌條例草案》今日提交立法會首讀。

反對派議員大都表明反對草案，一早事先張
揚會動員加入草案委員會和提出修正案。國
歌法的立法原意是維護國歌尊嚴，引導市民
尊重國歌，並兼顧了香港的普通法制度以及
香港的實際情況，本港主流民意普遍認同，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亦認同法官宣誓應
奏國歌，不會因此而影響司法獨立。希望反
對派議員作為民意代表，不要再背離社會共
識和市民取態，明白試圖製造恐慌阻國歌法
立法根本難以奏效，順應民意支持立法才是
正途。

國歌法本地立法只有10多條條文，內容簡
單明瞭，而且政府一再解釋，立法目的是弘
揚尊重國家的精神，令市民有明確的法律依
據和指引奏唱國歌，絕非箝制或收窄言論自
由，除非是故意侮辱國歌，否則不會受到法
律制裁。國歌與國旗、國徽一樣，都是國家
的象徵，尊重國歌也應像尊重國旗、國徽一
樣，受到法律的規範和保障。國旗國徽法立
法以來，從來沒有出現市民因無心之失而誤
墮法網的情況。世界各國包括美國、加拿大
等西方國家，都有保護國歌的法例，國歌法
立法根本是國際慣例。

政府就國歌法立法諮詢民意的時候，與不
同政黨、教育界、演藝文化界、法律界等各
界代表和學者進行過充分溝通及討論，對國
歌法的具體立法工作拿捏得比較好，對所謂

的爭議如檢控期、法例的鬆

緊、什麼情況會觸犯法例等，均作出令人信
服的解釋，立法已有相當的民意基礎。因
此，即使反對派不斷揚言，指國歌法對貶
損、侮辱國歌的「定義模糊」，容易令市民
犯法而不自知；又散播國歌法會成為「政府
DQ 議員的新藉口」、「侵害言論及表達自
由」，但大多數市民都沒有疑惑。可以說，
社會對國歌法已有頗為深入的了解，大多數
市民都不抗拒「尊重國歌」的立法初衷，不
擔心自由和權利受損，沒有對立法反感，更
遑論恐懼不安。

日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法律年
度開啟典禮後向傳媒表示，法官宣誓儀式非
常重要，奏唱國歌是應該的。馬道立認為大
家都應尊重國歌；他亦相信奏唱國歌不會影
響法治，並相信日後會有相關案件由法庭處
理。香港是法治社會，實行普通法制度，國
歌法立法後，有行之有效的執法機制和司法
程序來處理是否違法的問題，市民對本港執
法、司法制度的公平公正有信心，不會輕信
國歌法令人誤墮法網的謬論。絕大多數市民
不會刻意侮辱國歌，當然也不存在「誤墮法
網」的擔憂。

反對派在高鐵「一地兩檢」立法一役，只
照顧偏激支持者的意見而執意反對，不惜違
逆主流民意，在市民心目中留下極之不良的
形象；如今大多數市民認同國歌法立法的信
息也很清晰，反對派若再重蹈覆轍，繼續站
在主流民意的對立面，只怕日後不是被國歌
法DQ，而是遭選民DQ了。

社會共識支持國歌法立法 議員應順應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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